河北东方学院开卷考试规定
[bookmark: _GoBack]开卷考试是课程考核的方式之一，其特点是允许学生携带规定的书籍资料参加考试。为规范我校开卷考试工作，使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更好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，并以此推动考风考纪建设，现对我校开卷考试作以下规定。
一、开卷考试的方式
开卷考试（教材开卷、半开半闭）是指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（一般为90或120分钟），允许考生携带规定的书籍资料，并独立查阅、思考后答题的一种考试方式。在考试过程中考生只能独立作答，不可相互借阅、交换书籍资料，也不可沟通、讨论交流。
二、开卷考试的试题要求
开卷考试的试题应当是综合性强，富于创造性，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题目，并且不得包含具有记忆性和说明性的内容。考生必须运用所学知识经过认真思考进行归纳、比较，找出知识的内在联系，确定答题的脉络，创造性地组织材料，最终得出答案。目的是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课程知识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三、开卷考试的题型
全开卷一般不采用常规考试的判断、名词解释、简答等题型，可以采用选择题（需考查综合知识运用能力，如有难度建议不出）、填空题（教材中无直接答案）、辨析题、计算题、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题、专业案例分析、报告分析、材料分析题、综合设计题或考试现场撰写小论文等题型，试题不少于5道大题。也可采用半开半闭形式考核，考核题型开闭相结合（一般不少于五种题型)，但需要在试卷中规定开、闭卷时间安排和流程安排。
四、开卷考试使用的资料要求
开卷考试学生允许携带参考资料（教材、参考书籍、有关工具书和手写课堂笔记等），电子设备不允许带入考场。出卷教师应在试卷上写清楚允许学生携带的资料类别。

